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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纠纷》

内容概要

《工伤纠纷》介绍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工伤保险条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
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工伤保险经办业务管理规程(试行)、工伤认定办法、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
围规定、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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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纠纷》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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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财政部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12.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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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工伤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7.9.7）（61）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
管理工作的通知（2007.2.27）（63）二、工伤认定　工伤认定办法（2003.9.23）（67）　劳动部办公厅
关于在工作时间发病不作工伤处理的复函（1994.6.3）（70）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企业招工考核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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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1996.7.11）（71）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司机工伤认定问题的复函（1996.12.30）（73）　劳动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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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遭受他人蓄意伤害是否认定工伤的复函（2000.1.13）（75）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
卫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关于劳动能力鉴定有关问题的通知（2003.9.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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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企业支付工伤职工医疗费用的决定的答复（1998.2.15）（79）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焦作爱依斯万方公司诉焦作市劳动局工伤认定案件的请示》的电话答复
（2005.1.12）（79）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离退休人员与现工作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
以及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问题的答复（2007.7.5）（80）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
判庭关于职工外出学习休息期间受到他人伤害应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2007.9.7）（81）　最高人
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
问题的答复（2007.12.3）（81）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理解和
适用问题请示的答复（2009.6.10）（8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
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2009.7.20）（82）三、工伤待遇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
范围规定（2003.9.23）（84）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2003.9.23）（85）　劳动部关
于外派劳务人员伤、残、亡善后处理问题的复函（1992.7.15）（87）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职I-211伤致
残享受护理费条件问题的复函（1994.9.22）（88）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因工伤残人员享受护理费的条
件等问题的复函（1996.6.17）（89）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对一至四级“老工伤”人员在二
〇〇四年一月一日后死亡是否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问题的复函（2005.12.12）（90）四、职业病诊断
与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节录）（2001.10.27）（91）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2002.3.28）（94）　职业病目录（2002.4.18）（103）　卫生部关于对《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实施中有关问题的批复（2002.6.4）（107）　卫生部关于对异地职业病诊断有关问题的批复
（2003.10.17）（109）附：　工伤问题处理实务操作流程示意图（110）　申请工伤认定操作示意图
（111）　劳动能力鉴定操作示意图（111）　工伤待遇确定操作示意图（112）　工伤赔偿计算公式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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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纠纷》

章节摘录

而工伤事故发生后，单个雇主往往是难以承担的，为此就需要各个雇主联合起来共同抵抗风险，而现
代保险制度就恰恰满足了分散工伤风险这一需要。第二条 [适用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
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
，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参加工伤保险的具体步骤和
实施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本条是关于《工伤保险条例》的适用范围和雇主责
任原则的规定。（1）本条规定了雇主责任的原则。雇主责任原则是工伤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
这是民事领域中过错责任原则的一个重要突破，这就要求不管职工对工伤事故是否有过错，雇主都要
对其人身伤害承担责任，也就是说雇主要承担无过错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雇主的经营风险太高，因此
，为了分散风险，就需要雇主通过缴纳工伤保险费，建立工伤保险基金，共同承担风险。在发生工伤
事故的时候，无论职工是否有过错，都由雇主通过工伤保险基金承担责任。（2）《工伤保险条例》
的适用范围。根据本条的规定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
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包括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这里所说的各类企业包括我国
境内的所有企业，按照所有制来说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按照组织机构来
说，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这里所说的个体工商户必须是有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不包括所有的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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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纠纷》

编辑推荐

《工伤纠纷》编辑推荐：标准文本选取标准文本，由法律专家审定并撰写条文主旨专业解读对重点法
条进行注释，解读法律条文配套规定广泛收录关联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实用信息
书末附录文书范本，流程图等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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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纠纷》

精彩短评

1、价钱低，内容不错，算是必备教材。
入门久的HR，可以买法规大全。。。
2、下单时显示有货，期待了几天结果不给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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